
2021年1月15日至
2月26日

四个星期的
谈判期

两个星期的
异议期

若谈判成功

若签约方对受影响
企业的修改通知

无任何异议

若签约方对受影响企业的
修改通知（如受影响企业
是否符合债务偿还计划的

条件）提出异议

若谈判失败

租用者和承租人（“受影响企业”）可透过债务偿还计划，
最迟在2021年2月26日，向所有签约方及其他利益相关方

 （“签约方”）发出修改通知

1

相关签约方将有四个星期的时间重新谈判偿还欠款的时间
表和/或合约条款。他们应互相讨论和了解彼此的处境，
及尝试达成共识

2

相关签约方将
履行修改后的合约
或偿还时间表

3

签约方可发出异议
通知。合约继续
有效，评定员将
介入决定受影响
企业是否符合条件

4b修改后的偿还时
间表将从修改通
知日起成为合约
的一部分

4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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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适用于分期付款租购及
机器租赁合约
债务偿还计划

透过合约调整框架重新商讨商业合约

在2021年1月15日至2月26日期间，符合合约调整框架条件的商
用机器或车辆租用者和承租人，可选择债务偿还计划，通过分
期付款在18个月内缴付欠款。选择债务偿还计划的租用者和承
租人，不得透过合约调整框架获得终止合约援助，反之亦然。

选择债务偿还计划的过程简述如下：

欲知详情，请浏览www.go.gov.sg/re-align


